	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管理暂行办法

	

	[bookmark: _GoBack]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鼓励中小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积极发展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认定条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指职工人数、销售额、资产总额等指标符合国家工信部、统计局、发改委、财政部等四部门2011年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且拥有一定数量科技人员，研发投入达到一定水平，掌握自主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开发、生产和服务的企业（含小微企业）。
　　第二章  认定条件
　　第三条  凡在凉山州境内工商税务登记注册并符合本办法第二条基本界定的企业，均可申请参与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具体条件是：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从事新能源、水电、钒钛稀土新材料、电子商务、现代农业（林业、畜牧业）、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生物医药、生物质能开发、节能环保、现代信息、智能控制、云计算技术、现代物流、电子信息及产品制造、软件开发、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产品研发、生产和服务的企业，单纯商业经营性企业除外；
　　2.产品（服务）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当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优先发展技术领域》以及最新《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规定的范围；
　　3.企业规模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工业类企业，职工人数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1亿元以下；农业类企业：年营业收入1亿元以下；服务业：从业人员300人以下，或年营业收入1亿元以下；
　　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2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5%以上；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2%以上并具有持续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的能力；
　　5.企业有严格健全的生产、技术、质量、财务管理制度，具有相应的研发、生产条件及产品质量保证措施，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
　　6.满足上面五个条件的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初创三年内企业除外）的企业：
　　（1）建有内部研发机构或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且开展实质性的研发活动，并有明确的科技人员分配和奖励制度；
　　（2）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1件以上(含实用新型)，或1件以上软件登记、注册商标、技术标准、植物新品种登记、原产地保护产品等知识产权。
　　第三章  申请、受理和认定
　　第四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工作由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委员会负责，认定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凉山州科知局，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委员会由凉山州科知局、凉山州经信委、凉山州财政局、凉山州人社局和凉山州人才办等部门组成。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采取常年受理，分批审核认定的方式进行。
　　第五条 申请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需提交以下材料：
　　1.《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申请书》
　　2.企业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3.企业科技人员奖励分配、财务管理、经营管理等制度；
　　4.企业上一年度、申报前最近一个月的财务报表（自查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和损益表），研究开发费用专项说明，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和技术性服务收入专项说明；
　　5.知识产权和专有技术或先进技术证明材料，包括知识产权证书（专利证书、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证书、植物新品种证书等）或独占许可合同，科技成果鉴定证书，国家、省、州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或验收证明、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新产品证书及企业拥有的其他证明材料复印件。
　　6.属于特殊行业的企业需提供特殊行业许可证或入网证，生物医药、医疗器械、通信等有特殊行业管理要求的高新技术产品，申报时必须提交行业规定许可生产、销售的必备文件的复印件；设计环节污染项目需提交环保达标证明。
　　第六条  认定程序如下：
　　1.申请。企业填报《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申请书》并附相关材料，报送至注册所在地科技部门。
　　2.审查。各县（市）科技部门负责受理审查申请企业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并汇总上报凉山州科知局。凉山州科知局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组织评审和实地考察。
　　3.认定。经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认定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颁发“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证书”。
　　第三章  服务和管理
　　第七条  经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凉山州提供的技术创新、企业管理、人才培养、市场开发、法律咨询、融资贷款等方面的服务,优先得到国家和地方创新基金以及国家、省、州支持企业创新发展的各类计划支持。
　　第八条  对已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纳入凉山州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据库，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年度统计考评制度，企业按要求填报统计考评表，各县（市）科技部门负责指导填报并汇总后报凉山州科知局。认定委员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每三年复审一次，对于复审不合格的企业取消资格，待符合条件后再重新申请认定。
　　第九条   科技型中小企业经营业务、生产技术活动等发生重大变化（如并购、重组、转业等）的，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向税务登记注册所在地科技部门报告，以变更数据库内相关信息。变化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自当年起终止其资格。
　　第十条   认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如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取消其资格。
　　第十一条 未经认定的企业不得申请国家、省、州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科技计划，不能享受关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金融相关政策。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凉山州科知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